國立臺北大學人文學院民俗藝術研究所徵聘教師啟事
1、 名額：專任教師壹名。
2、 應徵資格：申請者除符合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及「國立臺北大學教師聘任暨

升等評審辦法」外，並須具備下列條件：
（1） 資格：
1. 具國內外博物館及相關領域（民俗學或文化人類學等）博士學位
（持外國博士學位證書需附中譯本及駐外單位認證）。
2. 具實務經驗且具助理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。
（2） 專長：
博物館學、第二外國語及相關領域（民俗學或文化人類學等）。
三、檢附資料：
（1） 詳細履歷表（含照片一張、身分證或護照影本一份等，並註明聯絡電
話、手機及E-mail）。
（2） 學歷（國內、外博士學位）、學位證書影本及經歷（含現職）之證明
文件（影本）【持外國學位證書須附中譯本及駐外單位認證、個人出入
境紀錄、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。】
（3） 五年內著作一式五份（請於代表著作上標明「代表著作」字樣）。
（4） 教師證書影本。
（5） 推薦信二封。
（6） 教學及研究計畫書（可含擬授課科目說明或曾任教科目說明）。
（7） 新聘教師申請書、最近五年著作及論文目錄一覽表（此二表格請至本
所網頁http://www.ntpu.edu.tw/gifa/下載填寫）資料填妥後請將紙本及
電子檔一併寄上。
※以上所繳交之資料恕不退還。
四、收件日期：100年2月10日（郵戳為憑）以掛號逕寄下列地址。
五、寄件地址：237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人文大樓八樓 請註明「應徵教職」。
國立臺北大學 民俗藝術研究所收   
六、聯絡人：民俗藝術研究所 張綉季助教 
電話：（02）26748189分機66803
傳真：（02）26724469

E-mail：hcchang@mail.ntpu.edu.tw
